附件：
《投资企业与其联营或合营企业之间的资产转让或投入（征求意见稿）》简介

一、征求意见稿的核心内容

     征求意见稿的核心内容是解决《国际会计准则第27号——合并财务报表和单独财务报表》（简称IAS27，2008年修订，其中关于合并财务报表的内容自为2013年1月1日生效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0号——合并财务报表》（简称IFRS10）所取代）与《解释公告第13号——共同控制主体：合营者的非货币性投入》（简称SIC-13，有关规定纳入了《国际会计准则第28号——对联营和合营的投资》（简称IAS28，2011年修订））有关内容存在的冲突，并据此修订《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0号——合并财务报表》（IFRS10）和《国际会计准则第28号——对联营和合营的投资》（IAS28，2011年修订）。
（一）有关准则规定存在的不一致
    IAS27（2008年修订）规定，如果母公司对一个子公司失去控制，应在其合并财务报表中终止确认该子公司的资产及负债，按照该前子公司的剩余投资在丧失控制日的公允价值确认相关利得或损失。但是，SIC-13 规定，合营方对合营企业投入非货币性资产以换取相应权益，由此产生的利得或损失仅限于归属于其他合营者权益的利得或损失部分。即，前者要求投资企业在丧失对其子公司控制权时确认相关的全部利得或损失，而后者要求对投资企业与其联营或合营企业之间的交易，只确认其中一部分利得或损失，二者存在不一致。例如，当投资企业将其所属的某个子公司投入其联营或合营企业，应按何种规定进行处理并不明确。

（二）建议修订IAS 28（2011年修订）

1、关于投资企业因与其联营或合营企业之间发生资产转让或投入交易而确认部分利得或损失的规定，只有在转让或投入的有关资产不构成业务（《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3号——企业合并》所规定的业务，下同）时适用。
2、有关资产构成业务的，投资企业应全额确认相关利得或损失。     
（三）建议修订IFRS10

1、投资企业与其联营或合营企业之间因转让或投入一个不构成业务的子公司而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应在归属于其他投资企业权益的利得或损失份额内予以确认。因此，丧失对一个构成业务的子公司的控制权时，应全额确认相关利得或损失，包括投资企业仍然保留对原子公司的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情况也适用。
2、当判断拟转让或投入的一组资产是否构成业务，应考虑该交易是否属于多个安排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是则应按照IFRS10第B97段的规定作为一项交易来处理。
二、征求意见的主要问题

 问题一：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简称理事会）关于修订IFRS10的以上建议，你是否同意？为什么？如不同意，你有何其他建议？
问题二：理事会关于修订IAS28的以上建议，你是否同意？为什么？如不同意，你有何其他建议？
问题三：理事会建议本修订适用于发生在修订生效开始的年度期间或生效之日后的资产转让或投入交易事项。你是否同意所建议的过渡要求？为什么或为什么不？如果否，你有其他建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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